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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惠民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

年发生金额 

2025 年与关联方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自来水采购，材料、设 

备采购，污水处理、水 

质检测等服务采购 

11,000,000

.00 

3,262,873.13 根据业务增长情况调 

整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管道直饮水销售，包装 

水销售，工程施工，设 

备销售及安装，材料销 

售 

31,000,000

.00 

16,229,650.81 根据业务增长情况调 

整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42,000,000

.00 

19,492,523.94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包头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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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兵工大道西段南侧、兵工佳苑西侧惠民水务院内

4-5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高俊峰 

实际控制人：包头市国资委 

注册资本：83,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天然水收集与分配；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

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餐厨垃圾处理；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

务；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施工；检验检测服务；饮

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资源管理；

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

的处置服务）；市政设施管理；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生物

质燃料加工；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工程管理服务；企业总

部管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环保咨询服务；非常规水源利用技

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95.28% 

关联方是否具有履约能力：是 

（2）马忠生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保利一区 

关联关系：马忠生先生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包头市海明生净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参股股

东，持有海明生公司 30%股权。 

关联方是否具有履约能力：是 

2.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交易主要内容 预计发生额 

包头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

司 

管道直饮水、包装水销

售、工程施工、设备销

售及安装、材料销售 

3,000 万元 

包头市水务（集团）有 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 自来水采购，污水处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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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司 理、水质检测等服务采

购 

包头市海明生净水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参股

股东马忠生实际控制

或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控股子公司参股股东

实际控制或有重大影

响的公司 

销售材料、设备 100 万元 

包头市海明生净水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参股

股东马忠生实际控制

或有重大影响的公司 

控股子公司参股股东

实际控制或有重大影

响的公司 

采购材料、设备 100 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河、尹军、岳巍、张

红帅回避表决。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

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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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实际业务开展需要与关联方签订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且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对公司业务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六、 备查文件 

《包头惠民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包头惠民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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